关于做好2025年度结题横向科研项目工作量统计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做好我校2025年度结题横向科研项目工作量统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2024年10月21日前立项项目。根据《江西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（2021年修订）》（校发〔2021〕90号），扣除外拨协作费和绩效后的实得经费按10个工作量/万元计津贴工作量，单项4000个工作量封顶。非津贴工作量方面，未计算津贴工作量的实得经费，理工学院项目按40个工作量/万元、文科学院项目按80个工作量/万元标准计非津贴工作量。该类项目填报附件1《江西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工作量分配统计表一》，往年已计工作量不可重复申报。
2.2024年10月21日后立项项目。根据《江西师范大学绩效工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校发〔2025〕29号），A1、A2 类大服务按《江西师范大学重大业绩奖励标准》进行奖励，其他横向项目按《江西师范大学科研绩效计算指导办法》附录八以实得到账经费2%实施奖励，5万元封顶。非津贴工作量方面，各单位可视情况设定带*号的基础当量，该当量参照《江西师范大学科研绩效计算指导办法》第十六条，由所在单位负责统计与认定。该类项目填报附件2《江西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工作量分配统计表二》。
3.2025年度结题横向科研项目均需填写附件3《江西师范大学横向科研工作量分配表》，并提交结题证明佐证材料。各单位将汇总后的附件1、附件2表格及附件3纸质档签章后于2025年12月5日下午5点前统一报送至成果转化与奖励中心（先骕楼C604），同时将附件1、附件2和结题证明佐证材料的电子版发周京树OA邮箱。
联系人：周京树，电话：15079096679，0791-88131673。

附件：1.江西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工作量分配统计表一
      2.江西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工作量分配统计表二
3.江西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工作量分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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